
- 1 -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3）鲁 1702破 3号

申请人：菏泽花都玉兰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住所地山

东省菏泽市牡丹区解放南街 577号。

主要负责人：董良峰。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佃伟，该管理人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泽恩，该管理人工作人员。

申请人：菏泽花都绿地置业集团第一房地产有限公司管

理人。住所地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解放南街 577号。

主要负责人：董良峰。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佃伟，该管理人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泽恩，该管理人工作人员。

被申请人：菏泽花都绿地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

东省菏泽市牡丹南街 577 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700083989351P。

法定代表人：郭忠义，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进，该公司员工。

被申请人：菏泽花都绿地置业集团第二房地产有限公司。

住所地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解放南街 577号。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71700310462649J。

法定代表人：郭忠义，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本院于 2023 年 4 月 15 日作出（2023）鲁 1702 破申 2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权人菏泽市牡丹区住房和城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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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局、李杨生等 221户购房户对债务人菏泽花都玉兰置业有

限公司、菏泽花都绿地置业集团第一房地产有限公司提出的

破产重整申请。本院于 2023 年 4 月 15 日作出（2023）鲁

1702破 3号决定书，指定菏泽花都玉兰置业有限公司、菏泽

花都绿地置业集团第一房地产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菏泽花

都玉兰置业有限公司、菏泽花都绿地置业集团第一房地产有

限公司管理人。

2024 年 8 月 26 日，申请人向本院申请追加菏泽花都绿

地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菏泽花都绿地置业集团第二房地产有

限公司合并进入（2023）鲁 1702 破 3 号破产重整程序。事

实与理由：2023 年 4 月 15 日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作出

（2023）鲁 1702 破申 2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菏泽花都

玉兰置业有限公司、菏泽花都绿地置业集团第一房地产有限

公司合并破产重整申请，并于同日作出（2023）鲁 1702破 3

号决定书，指定菏泽花都玉兰置业有限公司、菏泽花都绿地

置业集团第一房地产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两公司管理人。管

理人入驻后，经核查发现被申请人菏泽花都绿地置业集团有

限公司设立了菏泽花都绿地置业集团第二房地产有限公司

等子公司，实际控制人部分相同，四公司之间存在着董事、

监事、经理、财务等高级管理人员交叉任职，经营范围同为

“房地产开发及销售，物业管理”，业务混同，注册地址在

同一个地点，四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财务等高级管理

人员由实际控制人统一调配、任命，甚至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同时在四公司任职，存在“一套班子，多块牌子”的情形。

四公司共用一处经营场所、办公设施和生产管理系统，公司

财产存在混同；四公司利用关联关系处理财务账目，四公司



- 3 -

构成人格混同。同时，被申请人菏泽花都绿地置业集团有限

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其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菏泽花都绿地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菏泽花都绿地置

业集团第二房地产有限公司 90%的股份，经管理人核实，菏

泽花都绿地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并未实际出资，菏泽花都绿地

置业集团第二房地产有限公司只有一笔对外业务。截止申请

日，菏泽花都绿地置业集团第二房地产有限公司尚欠菏泽城

建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费 3568167元，诉讼费 35344元，合

计 3603511元。被申请人菏泽花都绿地置业集团第二房地产

有限公司没有任何资产，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综合以上情形，

管理人认为菏泽花都绿地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菏泽花都

绿地置业集团第二房地产有限公司、菏泽花都玉兰置业有限

公司、菏泽花都绿地置业集团第一房地产有限公司相互之间

属于关联公司，且属于僵尸企业。为保障广大债权人利益，

推进项目顺利重整，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的规定，管理人请求人民法院裁定宣告菏泽花都绿地置

业集团有限公司、菏泽花都绿地置业集团第二房地产有限公

司合并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菏泽花都绿地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辩称，菏泽花都绿地置

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11 月 25 日，发起人为上海

绿翰实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后经增资和股权

转让变为当前股权结构：上海绿翰实业有限公司 80%，济南

宇高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0%，菏泽花都绿地置业集团第

六房地产有限公司 10%。集团公司与两个进入破产程序的项

目公司不管从股权、人员构成和财产账务方面都不混同。一、

公司股权方面：1.集团公司大股东为上海绿翰公司，而花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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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兰公司和第一房地产公司的大股东为菏泽绿景公司。绿地

置业集团前期运作花都项目，在取得土地后因为资金等各方

面原因项目进展缓慢，后找到新的投资人江苏省建集团后，

于 2017年 12月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并进行了股权转让，最

终将持有玉兰公司和第一房地产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了绿景

公司及其他原股东。整个转让程序合法有效，包括股东会决

议、协议签署及资产交割，并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项目

转让后，玉兰公司及第一房地产公司独立承担项目开发责任，

与绿地集团无后续权利义务关联，绿地集团各股东进行分配

后也无资产和业务。2.管理人提交的证据二集团公司与项目

公司的往来都为 2017 年合作协议约定的内容，支付的时间

点也在新旧股东交割的时间，交割后集团公司与两项目公司

再无关联，因此不存在混同情况。

二、公司人员方面：1.绿地置业集团原法人为缪建峰未

在玉兰公司和第一房地产公司任职，其他人员虽在两方公司

都有任职，但江苏省建入股项目后，经营团队人员的岗位也

按照新公司标准重新分配，且绿地置业集团的财务账簿和公

司印鉴也不在花都项目保管，决策流程和花都玉兰公司也不

一致。2.管理人提交的证据三会议纪要也未涉及绿地置业集

团的描述，证据四所述的人员交叉也系新公司重新任命的，

岗位也与原公司不同，因此人员方面混同也不成立。

三、公司财产账务方面：1.绿地置业集团有自己的财产、

车辆，另外公司有完整且独立的财务账簿，和两项目完全独

立，根据 2017年 12月各股东方签订的《菏泽花都国际项目

投资合作协议》及集团公司资金流入流出表 20171230显示，

集团公司和两项目公司共有 1.92 亿元往来，而集团公司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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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资金流入 3.2969 亿元。2.管理人提交的证据五和证据六

支付的资金，为原股东退出两项目引入新股东的方式，也是

合作协议所约定的，后被管理人认定为不合理收益，原各股

东也同意退回，因此集团公司与两项目公司的相关事务也因

证据六的还款确认书了结，不具备合并破产的条件。

综上所述，集团公司和两项目公司虽有部分交叉管理和

办公场所的混用，但尚不构成人格混同，因此也不具备合并

破产的条件，花都项目进入破产程序后我公司账目已交至管

理人处，未来一切与我公司有关的业务我司也将积极配合。

菏泽花都绿地置业集团第二房地产有限公司经本院合

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出席听证会，且未提交答辩意见。

本院查明：菏泽花都绿地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菏泽花都

绿地置业集团第二房地产有限公司与菏泽花都玉兰置业有

限公司、菏泽花都绿地置业集团第一房地产有限公司均受相

同的实际控制人控制；各关联公司的各类印章、证照、账户

等由相同的实际控制人控制。菏泽花都绿地置业集团有限公

司与菏泽花都玉兰置业有限公司、菏泽花都绿地置业集团第

一房地产有限公司、菏泽花都绿地置业集团第二房地产有限

公司四家公司存在人员高度混同情形。

本院认为：公司作为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

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各关联

企业自身意志无法支配财产且财产无法区分时，即丧失公司

独立法人人格。菏泽花都绿地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菏泽花都

玉兰置业有限公司、菏泽花都绿地置业集团第一房地产有限

公司、菏泽花都绿地置业集团第二房地产有限公司四家公司

虽注册登记为独立的公司法人，但其财务混同，高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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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混同，经营决策受制于相同的实际控制人。上述情

形导致菏泽花都绿地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菏泽花都玉兰置业

有限公司、菏泽花都绿地置业集团第一房地产有限公司、菏

泽花都绿地置业集团第二房地产有限公司四家公司的法人

意志独立性和法人财产独立性丧失，各公司财产无法明确区

分，债权债务相互交叉，已构成法人人格混同。管理人据此

可以向法院提起合并重整的申请。综上，为平等保护各利害

关系人的合法利益，本院认为应将菏泽花都绿地置业集团有

限公司、菏泽花都玉兰置业有限公司、菏泽花都绿地置业集

团第一房地产有限公司、菏泽花都绿地置业集团第二房地产

有限公司四家关联企业进行实质合并重整。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七十一

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菏泽花都绿地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菏泽花都玉兰置业有

限公司、菏泽花都绿地置业集团第一房地产有限公司、菏泽

花都绿地置业集团第二房地产有限公司合并重整。

               审  判  长      马营军

               审  判  员      李  晗

               审  判  员      刘媛媛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吴国龙


